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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首府大學 

   學年度     學期超修學分數申請表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年    月    日 

學    號 

 

 

 

學          制 

 

□大學部  □進修部 

 

姓     名 

 

 

 

系（所）級班別        系（所）  年  班 

超修課程 

選課

代號 
課程名稱 開課學制 系所 

年級/ 

班別 
學分 授課教師簽名 

 

 

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     

超修原因 

□研究所先修大學部課程。 

□於本校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八十分(含)以上者。 

※請檢附在學成績名次証明書(請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請)正本以玆證明 

※轉學生轉入第一學期，依照原就讀學校歷年學業成績 

□畢業班(大四下)學生為如期畢業，須超修學分數。 

因修習□雙主修□輔系□學分學程、或□大三轉學生(指轉入時為大三，大二

不適用)等，須超修學分。 

總學分數  如蒙核准，本學期修習學分數共計       學分。 

學生簽名 系所主管簽章 學院院長 教務處課務組 教務長 

 

  □同意超修 

□不同意超修 

 

備註： 

一、 本表僅辦理上述項目，未符合超修原因或未勾選超修原因者不予辦理。 

二、 本表申請完成，請於三個工作天自行上網查詢有無完成加退選課程。 

 


